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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

附修正「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

部　　長　鄭英耀

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運動選手（以下簡稱選手）及有功教練（以下簡稱教

練），指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參加該屆國際運動賽會（以下簡稱賽會）之國家代表隊選手及實際指

導其參加該屆賽會之國家代表隊與國家培訓隊教練。

　　國內運動賽會選手及教練之獎勵，由主辦單位或參加單位另定之。

第　三　條　　選手參加賽會符合下列規定者，依本辦法規定予以獎勵：

　　一、身心障礙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帕運會）：前六名。

　　二、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聽障奧運）：前五名。

　　三、亞洲帕拉運動會（以下簡稱亞帕運）：前三名。

　　四、亞太聽障運動會（以下簡稱亞太聽障運）：前三名。

　　五、下列國際性（不包括前四款所定賽會及第六款亞洲地區或亞洲暨太平

洋地區）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

　　（一）每四年舉辦一次，且會員數達六十個以上賽會：前三名。

　　（二）每四年舉辦一次，且會員數達三十個以上未達六十個賽會：前

三名。

　　（三）每二年舉辦一次，且會員數達三十個以上賽會：前三名。

　　六、亞洲地區或亞洲暨太平洋地區，每二年以上舉辦一次，且會員數達三

十個以上之各類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前三名。

第　四　條　　前條各款所定名次，依下列順序定之：

　　一、以主辦單位所定競賽規範規定之最優級組之名次定之。

　　二、前款競賽規範未規定者，以各該運動種類之國際運動競賽規則所定名

次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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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各款所定名次，其以第某名至第某名之組群表示，且未明確區分名次

者，以該組群最優名次定之。

第　五　條　　選手及教練之獎勵方式如下：

　　一、選手：依參加之賽會種類及其項目、獲獎名次，發給獎助金及獎狀。

　　二、教練：依其實際指導之選手參加之賽會種類及其項目、獲獎名次，發

給獎助金及獎狀。

　　前項賽會種類、項目、獲獎名次及其應得之獎助金金額，規定如附表。

　　前項教練獎助金分配比例，由推展身心障礙運動之特定體育團體（以下簡

稱申請單位）於賽前一個月，依各該有功教練對獲獎選手貢獻度，研訂獎助金

分配方式，提經理事會討論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賽會於我國舉辦，且符合本辦法獎勵規定者，加發

第二項附表所列獎助金金額二分之一。

第　六　條　　選手及教練獎助金之發給，除依前三條規定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選手參加同一賽會，同時獲得前條第二項附表所定個人賽名次及團體

賽名次，或個人賽不同項目，或團體賽不同項目名次者，均發給獎助

金。

　　二、賽會因情事變更合併舉行而同時取得給獎資格者，應由選手自行擇一

申請發給獎助金。

　　三、第三條各款賽會競賽種類之項目，應有五國（地區）及五隊（人）以

上參賽，且獲主辦單位頒發獎牌（獎狀），始核給獎助金。但其有資

格賽及獲得帕運會、聽障奧運、亞帕運或亞太聽障運前三名，且非屬

最後一名者，不受五國（地區）及五隊（人）以上參賽規定之限制。

第　七　條　　參加第三條第五款或第六款賽會，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並由申請單

位於賽會開始二週前，檢附賽會相關文件、資料，向教育部申請核定後，始得

依本辦法規定予以獎勵：

　　一、主辦單位定有分級制，且為最優級組之賽會。

　　二、連續舉辦二屆以上之新興增辦之運動賽會。

　　前項申請之文件、資料，規定如下：

　　一、賽會中英文版競賽規範。

　　二、賽會會員數。

　　三、賽會及其他相關國際性賽會現況說明。

　　四、最近二屆參賽會員數及其他相關資料。

　　五、其他經教育部指定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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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選手獎助金應一次領取。但獲帕運會第一名者，得選擇按月領取月獎助金

新臺幣三萬一千元。

　　前項但書獎助金於獲獎核定後，自該賽事獲獎當日起按月發給；未滿一個

月者，按日數比率計算之。

　　第一項但書受獎人為未成年者，應領取月獎助金。

　　受獎人選擇依第一項但書規定領取月獎助金後，變更領取方式者，應扣除

前已領取金額後，以餘額一次領取。

　　受獎人領取月獎助金，於領取總額未達一次領取獎助金金額前死亡者，餘

額應納入遺產，由其繼承人依法繼承之。

　　第一項受獎人獲主辦單位通知遞補為帕運會第一名時，其獎助金之計算，

適用原獲獎時規定，調整應領取之獎助金，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維持為一次領取者：應補發之獎助金扣除前已領取金額後，以餘額一

次領取。

　　二、調整為按月領取者：自該賽事獲獎日起，計算迄遞補日之應補發月獎

助金總額；應補發月獎助金總額扣除前已領取金額後，以餘額一次領

取；扣除前已領取金額後不足者，應一次或分期繳回。

　　三、前款計算應補發月獎助金總額，補發期間未滿一個月者，按日數比率

計算之。

第　九　條　　符合本辦法獎勵規定者，由申請單位於選手參加之賽會結束日之次日起一

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資料，向教育部申請選手及教練之獎勵：

　　一、獲獎選手及教練名冊。

　　二、賽會主辦單位發給選手之獎狀（牌）。

　　三、賽會主辦單位頒發之成績證明。

　　四、比賽成績紀錄表。

　　五、競賽規程。

　　六、參賽公函。

　　七、其他教育部指定之文件、資料。

　　申請文件、資料不完備者，教育部應通知申請單位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不予受理。

　　申請單位未能於第一項規定期限內申請者，應於期限屆滿前以書面敘明理

由，向教育部申請展延，其展延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申請單位於賽後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申請獎勵選手及教練得自知悉之

日起二個月內，準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申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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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第　十　條　　為審查前條申請案，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得遴聘相關學者專

家、社會公正人士及機關代表組成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審

查會（以下簡稱獎審會）辦理之。

第 十一 條　　申請案經審查通過，並由教育部核定後通知申請單位或申請獎勵選手及教

練，並由體育署辦理獎狀之發送；其獎助金應直接撥入受獎人指定之金融機構

帳戶。

　　申請案經審查結果未通過者，應通知申請單位或申請獎勵選手及教練；申

請單位或申請獎勵選手及教練不服者，得自收受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向教育

部申請複審，教育部應於受理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回復複審結果。

第 十二 條　　申請獎勵選手違反運動禁藥管制或其他規定，經賽會主辦單位查證屬實，

名次經撤銷者，不予獎勵，其教練亦同。

　　申請獎勵選手及教練已核定受獎資格而有前項情事，或經獎審會認定有違

背運動員精神及其他有損害國家形象應撤銷獎勵情事，應撤銷其受獎資格者，

撤銷其受獎資格，並追繳已發給之獎助金及獎狀。

　　申請獎勵選手及教練有違背運動員精神及其他有損害國家形象，經獎審會

認定應廢止獎勵情事者，廢止其受獎資格，並追繳已發給之獎狀。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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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附表修正規定 

附表 

國際賽會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助金額度表（單位：新臺

幣萬元） 

 

獲獎名次 

            獎助金 

    職稱 

賽會名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備註 

一、身心障礙帕拉林匹

克運動會(帕運會) 

選手 600 210 150 90 50 30 
 

教練 80 50 30 20   

二、聽障達福林匹克運

動會(聽障奧運) 

選手 210 150 90 50 30  
 

教練 50 30 20    

三、亞洲帕拉運動會

(亞帕運) 

選手 90 50 30    
 

教練 30 20     

四、亞太聽障運動會

(亞太聽障運) 

選手 50 30 20     

教練 10       

五、每四年舉

辦一次國

際性(不

包括亞洲

地區或亞

洲暨太平

洋地區)

身心障礙

者運動賽

會，且其

會員數達

六十個以

上 

帕運

會、聽

障奧

運、亞

帕運或

亞太聽

障運競

賽種類

之單項

運動錦

標(盃)

賽 

參加帕

運會或

亞帕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210 150 90    

序號五至序號

七所定「其

他」，應符合各

序號對應之賽

會條件。 

參加聽

障奧運

或亞太

聽障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150 90 50    

其他 選手 75 45 26    

六、每四年舉

辦一次國

際性(不

帕運

會、聽

障奧

參加帕

運會或

亞帕運

150 9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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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亞洲

地區或亞

洲暨太平

洋地區)

身心障礙

者運動賽

會，且其

會員數達

三十個以

上未達六

十個 

運、亞

帕運或

亞太聽

障運競

賽種類

之單項

運動錦

標(盃)

賽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參加聽

障奧運

或亞太

聽障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90 50 30    

其他 選手 45 26 15    

七、每二年舉

辦一次國

際性(不

包括亞洲

地區或亞

洲暨太平

洋地區)

身心障礙

者運動賽

會，且其

會員數達

三十個以

上 

帕運

會、聽

障奧

運、亞

帕運或

亞太聽

障運競

賽種類

之單項

運動錦

標(盃)

賽 

參加帕

運會或

亞帕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90 50 30    

參加聽

障奧運

或亞太

聽障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50 30 20    

其他 選手 45 26 15    

八、每二年以

上舉辦一

次之亞洲

地區或亞

洲暨太平

洋地區各

類身心障

礙者運動

賽會，且

其會員數

達三十個

以上 

帕運

會、聽

障奧

運、亞

帕運或

亞太聽

障運競

賽種類

之單項

運動錦

標(盃)

賽 

參加帕

運會或

亞帕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50 30 20    

參加聽

障奧運

或亞太

聽障運

競賽種

類之選

手 

30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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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選手 19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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